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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性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287,334,041元（暂估合同价） 

 合同生效条件：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 

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实际开始工作时间按照监理人开始工作通知中载明的开 

始工作时间为准，工期为 365日历天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如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当期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风险提示：本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 

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合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

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披

露《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项目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9）。2020年3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横店集团浙江得邦公共照明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共照明”）与建水县迎晖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该中标项

目正式签订了《建水县点亮夜间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合同》，暂估合同价为人民币287,334,041元。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合同标的：建水县点亮夜间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2、建设内容：包括核心旅游景点夜间经济特色照明、城市主要出入口、主

要道路功能照明及夜景灯光的建设改造，并在整体设计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网络控

制和管理 

3、预计总投资：29,600万元 

4、工期：365日历天（其中设计工期为 60 日历天、施工工期为 305 日历天） 

5、质量标准：设计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通过有权部门审批，

并取得批复；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并达到国家现

行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水县迎晖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县域内农业项目投资、开发建设、资本经营；参与商业性农业开

发建设、经营管理；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工

程、面山绿化、生态修复治理、绿化养护管理、绿化苗木培育、城乡环卫作业、

物业管理；水利建设工程；新能源项目投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临安镇仁和路财政局六楼 

营业期限：2014 年 8月 12日至 2044年 8月 12日 

股权结构：建水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占股 100% 

2、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条款 

发包人：建水县迎晖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横店集团浙江得邦公共照明有限公司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地点：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主城区范围 



2、工程立项批准文号：建发改投资［81］号  

3、建设资金：上级补助及自筹（发包人） 

4、工程内容：包括核心旅游景点夜间经济特色照明、城市主要出入口、主 

要道路功能照明及夜景灯光的建设改造，并在整体设计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网络控

制和管理 

5、工程承包范围：工程设计（含本项目整体概念方案、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概（预）算文件编制及施工现场配合服务），工程施工，工程缺陷责任期

内的缺陷修复，竣工验收前的保修服务，以及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

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 

（二）合同工期 

1、计划开始工作日期：实际开始工作时间按照监理人开始工作通知中载明

的开始工作时间为准。 

2、工期为 365日历天。 

（三）签约合同价 

合同价款=工程设计费+建安工程费 

即暂估合同价为人民币 287,334,041 元，（大写：贰亿捌仟柒佰叁拾叁万肆

仟零肆拾壹元整）。 

暂估工程设计费为人民币 7,163,780 元，（大写：柒佰壹拾陆万叁仟柒佰捌

拾元整 ）（设计费下浮比例为：6.60 %）。 

暂估建安工程费为人民币 280,170,261 元，（大写：贰亿捌仟零壹拾柒万零

贰佰陆拾壹元整）（建安工程费下浮比例为：2.83 %）。 

（四）付款方式 

1、预付款 

预付款的金额为 1,000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

款的抵扣按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费月进度款的支付比例同步抵扣；分四次抵扣完毕，

每次抵扣 25%，设计费不做抵扣。 

2、设计费 

阶段性工作完成并经发包人审核通过后，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

支付阶段设计费。 



（1）承包人提交合格效果设计方案，且方案设计经批准后10个工作日内，

支付暂估工程设计费的30%； 

（2）承包人提交合格初步设计文件，且初步设计经批准后10个工作日内，

支付至暂估工程设计费的50%； 

（3）承包人提交施工图后，经施工图审查合格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暂估

工程设计费的80%； 

（4）工程设计完毕后，以第三方审计确定的建筑安装工程费为收费基价标

准，计算出最终工程设计费，发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全部付清。 

3、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以暂定合同总价的工程量清单为依据，按月计量支付，工程

量由承包人上报监理人签认、监理人审核签认后报发包人审核批准。 

（1）按月进度工程价款的60%支付工程进度款，即承包人于每月25日前上报

当月产值，发包人于下月10日前审核完毕并支付上月已完成工程产值的60%工程

款； 

（2）承包人提供竣工验收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暂定合同总价的70%，

通过竣工验收且经政府审计部门审定最终结算总价后支付至最终结算总价85%； 

（3）项目工程及所有资料移交完成，承包人按发包人要求培训完成发包人

运维人员后支付剩余款项至97%（质量保证金除外）。 

（五）最终结算 

1、工程设计费结算 

以第三方审计确定建筑安装工程费作为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根据《工程勘

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号）规定收费标准计算出的工程设计基

准收费额按投标下浮比率下浮后作为工程设计费结算价。 

2、建筑安装工程费结算 

EPC 总承包范围内建安工程费按本合同约定计算规则结算。 

（六）争议解决 

凡因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发包人或承包人未能在规

定的期限内友好解决，可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

争优势和市场占有率。如本合同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2020年度及2021年度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约

定，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履行过程中

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合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

法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19日 

 


